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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EN 12665:2011）由 CEN/TC 169“灯和照明”技术委员会负责起草，该技术委员

会的秘书处受 DIN 管理。  

本欧洲标准应在2011年12月之前通过出版同等文本或批准备案的方式给予其国家标准

的地位，如有与此相冲突的国家标准，应在 2011 年 12 月之前废止。 

本文件由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组织授权给CEN/CENELEC/ETSI进行起草，同时支持EU

指令 2008/57/EC 的基本要求。 

对于与 EU 指令 2008/57/EC 的关系，见资料性附录 ZA，该附录构成本文件的完整一部

分。 

本文件替代 EN 12665:2002。 

本版本的主要技术变化为： 

——包括了先前缺省的从 EN 1837, EN 1838, EN 12193, EN 12464-1,EN 12464-2, EN 

13032-1, EN 13032-2 和 EN 15193 收集的术语。 

EN 12665:2002 和 EN 12665:2011 之间的重要变化是在本文件的范围之内。EN 

12665:2002 定义了照明应用场合用术语，也定义了限制性应用场合的特殊术语，这些术语在

各个标准中进行了定义。在实践中，这可导致类似术语用于定义不同概念，而反过来使用不

同术语来描述类似的概念。因此，EN 12665:2011 定义了所有照明应用场合用基本术语和定

义。而且，已经更新了一些引用文件。 

应注意，本标准中提及的部分元件可能受专利保护。CEN[和/或 CENELEC ]不负责标注

所有或部分此类专利权。 

根据 CEN/CENELEC 内部规定，下列国家的国家标准化组织必须实行本欧洲标准：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

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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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欧洲标准规定了照明要求规范所用的基本框架。  

当某一术语包含在CIE出版物17.1:1987“国际照明术语汇编”（IEC 60050，国际电

工术语汇编，第845章照明）中时，本标准给出的术语是一致的。对于某些术语，资

料性附录A给出了补充解释。术语索引见资料性附录B。 

某一房间的照明要求按需进行确定，以提供： 

—为安全和移动提供适当的照明； 

—为帮助视觉功能和颜色认知提供条件；  

—为房间居住者提供可接受的视觉舒适度。  

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将随着不同应用场合而发生变化。居住者的视觉舒适度和

满意度的照明要求将通常超过单独的视觉功能要求。例如，视觉作业可以简单要求在

某一白色背景上辨别黑色符号；照明的显色性与本作业无关，但是对于房间外观和居

住者接收性是非常重要的。房间照明变化和时间对于视觉满意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同

时可帮助满足一群人之内发现的人际差异。  

照明所用能源及其维护也应予以考虑。  

为确保良好的视觉条件和有效的照明安装而必须规定的参数为许多应用场合的

共用参数。这些参数的处理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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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照明—规定照明要求的基本术语和指标 
 

1. 范围 

本欧洲标准定义了所有照明应用场合用基本术语和定义。本欧洲标准也提出了一

个照明要求规范的框架，给出了当设置这些要求时必须予以考虑的相关方面细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引用文件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只有该版本适用。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改单）适

合于本标准。 

    CIE 17.4:1987  国际照明术语汇编—第845章：照明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眼睛和视力 

3.1.1  

    适应性  

    通过先前和目前的不同照度，光谱分布和视角的刺激暴露来修正视觉系统状态的过程。 

     注 1：术语光适应性和黑暗适应性也被使用，在前一个术语中，此时刺激照度至少为 7 烛光/平方米，

而在后一个术语中，此时照度为小于几百分之一烛光/平方米。 

     注 2：特殊空间频率，取向，尺寸等的适应性被认为也包括在本定义中。 

    [IEC 60050-845:1987/CIE 17.4:1987; 845-02-07] 

3.1.2  

    调试 

    晶体透镜屈光强度的特征，以使在给定距离的物体的像聚焦在视网膜上。 

    [IEC 60050-845:1987/CIE 17.4:1987; 845-02-44] 

3.1.3  

    视觉分辨力 

    1. 定性方面：清楚地看到具有很小角度间隔的细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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